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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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规制行政垄断

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环境，破除妨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

的障碍，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 2012−2020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

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

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

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

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文章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评价依据，而且对于深化垄断行业规制改革、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

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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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不仅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

支撑。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局势不稳定、我国面临内外部约束的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成

为促进经济转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现阶段，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促进形成激发企业创新意愿和提升创新能力的良好竞争环境，是我国创新驱动战略能

否顺利实现的关键一环。在现有竞争政策体系中，《反不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

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等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章，在规制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行政性垄断治理方

面仍有不足。为进一步清除妨碍公平竞争的重要体制因素，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的结

合，2016 年 6 月《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简称《公平竞争审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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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正式颁布。该制度弥补了现有竞争政策体系在规制行政垄断方面的不足，极大强化了行政

垄断责任惩戒效应（康妮和陈林，2017；叶光亮等，2022）。不仅如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

还有助于通过规制行政垄断行为，消除行业、地区和部门之间阻碍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的隐形

壁垒，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促进产业关键要素供求协调及

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深入探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及内在机制，对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制度供给以及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所属部门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不正当限制、排斥的行为。在经济

发展初期，政府通过行政调控手段作用于市场微观主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同

时，可能引致产能过剩或产业结构单一、限制或扭曲竞争等（党力等，2015）。而相关制度的监管

和规制缺位也会滋生寻租空间，增加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产生“创新挤出”效应（于良春和张

伟，2010；杨继生和阳建辉，2015），这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动力及效率的提升。作为我国破除行

政垄断的重大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然实验场景和

研究契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能否有效促进要素资源获取中性及市场竞争中性，以此

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本文以 2016 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规制行政

垄断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行政垄断

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

论保持不变。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是该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

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

创新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探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丰富并拓展

了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文献。（2）《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对于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和打破行政垄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深入探究该制

度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其微观经济后果研究。（3）本文结合制度审查标准及实施条

款，从要素资源获取和市场竞争环境两大维度，检验了规制行政垄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这

有助于厘清规制行政垄断对微观企业的具体影响渠道，为今后相关制度的进一步落实提供更加

清晰的理论依据。（4）本文还考察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产业政策的叠加效应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联动和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我国部分行业仍存在行政垄断，具体表现为：政府采取限制

行业准入、资质审批等直接方式，或是要素资源差别对待等间接方式，赋予部分经营主体垄断性

权利（陈林和朱卫平，2012；罗党论和赵聪，2013）。此外，在我国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机制下，政府

通常会使用政策扶持等行政手段，容易造成“为晋升而增长”的政绩竞争，这可能加剧部分领域

的垄断和竞争失序风险（刘斌和赖洁基，2021）。一方面，行政垄断行业具有规模大、国有经济占

比高和从业人员多等特征，政府有动机通过限制竞争等方式维持其发展，企业则通过上缴税收

和提供就业等方式反哺地方政府。在享有特定市场份额和行政特权待遇的情形下，企业通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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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来提升市场价值，政府优惠政策也会使企业产能落后和创新效率不

高的发展模式得以存续（陈林和朱卫平，2012）。另一方面，为了持续获得政府保护和低成本要素

供给，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会迎合政府政策进行投资（褚敏和靳涛，2013），而这些投资若不是

出于经营效率的考量，则会造成非效率损失，从而产生“创新挤出”效应。

我国已有的竞争政策主要规制企业层面的市场竞争行为（陈林和李康萍，2018；叶光亮等，

2022），当行政措施与市场竞争机制相悖时，传统的竞争执法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为进一步维

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执法困境，2016 年 6 月 1 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颁布。作为我

国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一项创新性顶层设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主要规制

主体不再是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而是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制定机关。规制的对象则是排除和

限制竞争的各类政策措施，力图通过“规范增量”和“清理存量”相结合的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和

控制行政性垄断，有效弥补了《反垄断法》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局限（陈林和李康萍，2018）。在

审查标准方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四个方面提出 18 项意见，其中市场准入及退出标准 5 项，

影响经营成本标准 4 项，商品及要素自由流动标准 5 项，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 4 项，这些意见

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提供了依据。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有效清理、

废除有碍公平竞争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政策和规定。截至 2021 年 6 月，共清理涉及各类市

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文件 189 万件，审查新出台政策措施 85.7 万件，发现和纠正违反审查

标准的政策措施 4 100 余件，修订废止文件近 3 万件。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行政垄断研究中的 ISCP 分析框架，②企业创新活动不仅受到股权结构、治理水平等内

部 因 素 的 影 响 ， 还 受 到 外 部 制 度 环 境 所 引 致 的 要 素 资 源 分 配 和 市 场 竞 争 格 局 变 化 的 影 响

（Aghion 等，2001）。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的创新动力往往不足（于良春和张伟，

2010）。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有助于规制行政垄断，约束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行为，

促进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创新。

第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促进财税扶持中性，减少不当补贴，增强企业创新意愿。行

政垄断是行业间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行政垄断行业长期享有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性扶

持（陈林和李康萍，2018）。这种政策性扶持可能会扭曲要素价格，妨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

挥。在“预算软约束”“成本外部化”等效应的影响下，企业的激励结构和投资行为都会发生变

化，往往难以有效甄别市场价格信号（Stoughton 等，2017），容易造成投资低效、产业组织恶化等问

题（江飞涛等，2012；余明桂等，2016），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之

后，“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财

政奖励和补贴”等多项审查要求，均直接涉及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内容，可遏制违背公平竞争的

政府资源分配现象（叶光亮等，2022）。特别是政府官员为维护地方形象或提升自身政绩，对长期

亏损的“僵尸”企业或产能过剩企业进行过度补贴时（孔东民等，2013），补贴方案难以通过公平

竞争审查，政府也会受到审查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质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倒逼政府约束

“看得见的手”，强化财税政策扶持的公平性原则，抑制过度资源倾斜所引发的“创新诅咒”效

应，促使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改变依靠政策优势低效扩张的落后发展模式，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第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促进信贷资源配置中性，优化投资决策，提升企业创新水

平。我国信贷市场存在非公平竞争现象（王彦超等，2020）。一方面，由于政府与国有银行存在联

杨兴全、张可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①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7/29/content_5628162.htm。

② 这一分析框架由于良春和张伟（2010）所提出，考虑了中国转轨期制度因素、产权结构和垄断行为等特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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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行政干预会影响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可以凭借垄断势力

和行政特权，获得市场份额，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加剧行业间的金融资源错配（王彦超等，2020）。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之后，“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等多项审查要求，可以有效约束政府以提供融

资便利的方式为行政垄断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要素资源，从而改善信贷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市场

竞争也会压缩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空间，增加其现金流风险，削弱其融资便利性。因

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矫正信贷资源错配，倒逼企业优化自身产能结构，提升创新

水平。

第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促进市场竞争中性，强化竞争机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存

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关联企业可以凭借政府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的特殊待遇构建起“防御

壕沟”，提升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难度（陈林和朱卫平，2012；Buccirossi 等，2013）。较弱的生

存威胁会使关联企业形成“垄断者惰性”，其通过加大创新投入来维持竞争地位和市场份额的意

愿不强，长期会导致企业创新不足、产能结构落后等问题（Acs 和 Audretsch，1988）。而《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中明确指出，“不得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设置审批程序”，

“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这些举措有力保障了各类市场主体公正、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刘斌和赖洁基，2021）。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及市场准入退出的逐步

放开会加剧市场竞争，威胁在位企业的优势地位。此时，企业不得不加大技术创新，获得竞争优

势，争夺市场份额。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创新水平

显著提高。

企业创新活动既可能是以提升技术水平和增加竞争优势为目的的实质性创新，也可能是以

利益寻租为目的、追求创新速度和数量的策略性创新（Tong 等，2014；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在

我国以经济绩效为重要考核指标的官员选拔制度下，官员有动机要求企业在短期内提升创新产

出，并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给予企业回报。此外，由于政府资源的有限性，企业也有动

机通过提升创新数量和速度，迎合政府的监管及发展战略需求（Shleifer and Vishny，1994），而这不

利于实质性的技术创新突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有效约束政府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减

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并通过建立平等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提升市场竞争对行政垄

断行业的创新激励效应，使得行业内企业更加重视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和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

活动。此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还可以有效约束政府扶持的选择性、差异化倾向，推动其向普

惠化、功能化转型，让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生产要素及服务。此时，行政垄断行业

内的企业将会提高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Voigt，2009），减少低效投资行为，将更多的要素资源投

入高质量创新活动中。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多是由实质性创新

所驱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与策略性创新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能提升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实质性

创新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2−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删除了金融保险类、ST、*ST、PT 企业以

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23 784 个样本年度观测值。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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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并对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了 Cluster 处理。本文所需要

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部分缺失

数据通过手工查阅整理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的信息获得。

（二） 变量定义

1. 行政垄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主要目的是规制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行政垄断

行为，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样本划分。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下，行政垄断在“控制国有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及关键领域影响较大，其他行

业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靳来群等，2015；陈林等，2016）。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规制效果

在不同行业间应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行政垄断行业的具体测度，陈斌等（2008）采用德尔菲法刻

画了行业进入壁垒指数，并将行业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是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指数

在 7−10 之间），即传统国有垄断行业，包括金属、非金属与采矿、电力、燃气、水务、公路与铁路运

输、海运、航空与航天物流和货运、复合公用事业、多元电信服务、媒体等行业。在此基础上，罗党

论和刘晓龙（2009）、孔东民等（2013）、应千伟等（2016）以及王彦超等（2020）进一步将《关于鼓励支

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及的垄断行业和领域也归为行政垄断

行业。本文借鉴陈斌等（2008）、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孔东民等（2013）、应千伟等（2016）以及王

彦超等（2020）的做法，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

及的垄断行业和领域，以及行政壁垒指数大于或等于 7 的行业界定为行政垄断行业，具体包括：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开采辅助活

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

生产和供应业，水上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道路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

务，公共设施管理业。本文将其他行业视为竞争性行业。①

2. 企业创新。现有研究主要采取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来测度企业创新水平，由于研发活动

的不确定性较强且失败率高，与研发投入相比，创新产出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创新水平

（Hsu 等，2014；Cornaggia 等，2015；余明桂等，2016）。同时，考虑到企业专利申请与其研发活动存

在时间滞后（唐大鹏等，2022），本文主要以 t+1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创

新水平（lnPatent）的代理变量。在创新动机方面，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研究，本文采用

t+1 年的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实质性创新水平（ lnPatenti），采用

t+1 年的公司非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来度量策略性创新水平（lnPatentud）。

3.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温军和冯根福（2018）以及孟庆斌等（2019）的研究，从企业财务状况、

企业特征和治理情况等方面综合选择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Size），采用总资产的自然

对数；资产负债率（Lev），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成长性（Growth），采用年末营业收入增长

率；现金流比率（Cashflow），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应收账款比例

（REC），采用应收账款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账面市值比（BM），采用期末市值与账面价值的比

值；董事会规模（Board），采用公司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股权集中度（Top1），采用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有形资本密集度（PPE），采用年末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存货密集度（INVA），采

用年末存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公司年龄（Age），采用公司成立至今的年限。

杨兴全、张可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① 本文参照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取两位数行业代码。受篇幅限制，本文未报告样本的行业分布情况，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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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构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正式出台为研究规制行政垄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自然实验场景。与直接观察上市企业在制度实施前后创新水平的变化相比，比较不同的行政

垄断影响下企业在制度实施前后的创新水平变化差异，可以有效缓解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对研究

结果的干扰。本文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ln Patenti,t+1 =β0+β1Treat×Posti,t +β2S izei,t +β3Levi,t +β4Growthi,t +β5Cash f lowi,t +β6RECi,t

+β7BMi,t +β8Boardi,t +β9Top1i,t +β10PPEi,t +β11INVAi,t +β12Agei,t

+Firm+Year+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Patent 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包括企业总体创新水平（lnPatent）、实质性创

新水平（lnPatenti）和策略性创新水平（lnPatentud）；Treat 为实验组虚拟变量，行政垄断性行业内企

业取值为 1，竞争性行业内企业取值为 0；Post 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2016 年及之后取值为 1，否

则为 0。①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 β1 为政策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净影响效应，本文预期 β1 显著为正，

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②Firm 和 Year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下标 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ε 为残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已剔除缺失值）。其中，Panel A 为全样本描述

性统计，企业总体创新水平（lnPatent）的均值为 2.5，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6.55，标准差为 1.74，表

明不同企业的创新水平差异较大。发明专利申请量（lnPatenti）的均值为 1.725，非发明专利申请

量（lnPatentud）的均值为 2.011。可见，我国企业创新更多的是策略性创新活动，实质性创新水平

有待提升。实验组虚拟变量（Treat）的均值为 0.149，表明行政垄断行业样本约占 14.9%，这与孔东

民等（2013）以及应千伟等（2016）等研究一致。Panel B 为分样本描述性统计，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总体创新水平（lnPatent）均值分别为 2.056 和 2.578，中位数分别为 2.079 和 2.708，表明实验组的总

体创新水平较低，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中列（1）考察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总体创新水平的影响，Treat×Post 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列（2）中加入了控制变量，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提升，支持假设 1。

本文进一步区分企业创新动机，分别考察了制度实施对实质性创新水平和策略性创新水平的影

响。列（3）和列（4）考察了制度实施对实质性创新水平的影响，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的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列（5）和列（6）考察了制

度实施对策略性创新水平的影响，Treat×Post 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与竞争性行业相

比，行政垄断行业的企业策略性创新水平没有显著变化。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能提升行

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假设 2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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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答记者问（http://www.gov.cn/xinwen/2017-10/26/content_5234668.htm），

自《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以下称 34 号文件）印发后，国务院各部门均已建立审查机

制，对新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审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均已印发实施方案，有序开展审查工作，制度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2017 年实

施细则的出台主要是在 34 号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起到细化审查标准、强化政策指导的助推作用。可见，在 2017 年实施细则出台前，《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已经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因此，本文以 34 号文件的出台时间 2016 年作为政策实施年份。

②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Treat 和 Post 的系数分别被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吸收，所以模型中没有包含变量 Treat 和 Post。

•  68  •



表 1    描述性统计

Panel A：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最大值

lnPatent 23 506 2.500 1.740 0.000 1.099 2.639 3.761 6.550

lnPatenti 23 506 1.725 1.504 0.000 0.000 1.609 2.773 5.740

lnPatentud 23 506 2.011 1.658 0.000 0.000 2.079 3.258 5.994

Treat 23 506 0.149 0.356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Panel B：分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对照组（Treat=0） 实验组（Treat=1）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lnPatent 20 004 2.578 2.708 3 502 2.056 2.079

lnPatenti 20 004 1.792 1.781 3 502 1.525 1.596

lnPatentud 20 004 2.062 2.079 3 502 1.821 1.709
 
 

  
表 2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企业创新

（1）lnPatent （2）lnPatent （3）lnPatenti （4）lnPatenti （5）lnPatentud （6）lnPatentud

Treat×Post 0.114** 0.186*** 0.126** 0.197*** 0.019 0.082

（2.098） （3.615） （2.267） （3.663） （0.343） （1.49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3 506 23 506 23 506 23 506 23 506 23 506

adj. R2 0.174 0.212 0.160 0.196 0.148 0.17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估计的前提

是受政策影响和不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在政策

实施之前具有基本平行的趋势。为了验证平

行趋势假设，本文参考孟庆斌等（2019）的研

究，构建虚拟变量 Before3−、Before2、Before1、

Current、After1、After2 和 After3+，分别表示《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 3 年及以前、前 2 年、

前 1 年、政策出台当年、政策出台后第 1 年、

第 2 年 和 第 3 年 及 以 后 。 回 归 结 果 见 表 3，

Before3−、Before2 和 Before1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

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实验组与对

照组企业在创新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从

而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为了缓解可观测

变量的系统差异，本文借鉴杨兴全等（2018）

以及余明桂等（2021）的研究，采用 PSM+DID
的方法，为处理组企业在对照组企业中寻找

特征相似的匹配样本，再利用匹配后的样本

重新进行检验。具体做法如下：首先以全部

表 3    平行趋势检验

（1）lnPatent （2）lnPatenti （3）lnPatentud

Before3− 0.055 0.004 0.003

（1.013） （0.093） （0.058）

Before2 0.045 0.042 0.079

（0.751） （0.856） （1.129）

Before1 0.027 0.003 0.019

（0.561） （0.049） （0.384）

Current 0.157** 0.093* 0.146*

（2.281） （1.782） （1.833）

After1 0.126* 0.269*** 0.113

（1.782） （4.106） （1.517）

After2 0.224*** 0.103** 0.066

（3.876） （2.077） （1.427）

After3+ 0.294*** 0.114* 0.067

（4.540） （1.948） （1.3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3 506 23 506 23 506

adj. R2 0.198 0.204 0.207

杨兴全、张可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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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作为特征变量，通过估计 Logit 模型计算倾向得分值，然后依据倾向得分值按照最近邻

匹配（1∶1）的原则进行配对，最后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4 中列（1）至列（3）匹配

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为了进一步验证《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对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本文分别检验了匹配后的两组样本在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前后的创新水平变化，结果见表 4 中列（4）至列（9）。在《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实施后，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其中企业总体创新水平与实质性创新

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策略性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而竞争性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无显著变化。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只在行政垄断行

业中具有较强影响，对竞争性行业无显著影响，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全样本 行政垄断行业 竞争性行业

（1）lnPatent （2）lnPatenti （3）lnPatentud （4）lnPatent （5）lnPatenti （6）lnPatentud （7）lnPatent （8）lnPatenti （9）lnPatentud

Treat×Post 0.159** 0.256*** 0.070

（2.120） （3.738） （0.921）

Post 1.245*** 0.709*** 0.500* 0.221 −0.039 0.339

（4.812） （3.568） （1.844） （0.923） （−0.182） （1.4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5 851 5 851 5 851 2 958 2 958 2 958 2 893 2 893 2 893

adj. R2 0.224 0.214 0.175 0.244 0.214 0.124 0.191 0.166 0.158
 
 

3. 安慰剂检验。第一，构造虚假政策实施年份。在表 5 列（1）至列（3）中，本文将政策实施年

份假定为 2015 年，①2012−2014 年 Post 赋值为 0，2015−2020 年 Post 赋值为 1，Treat×Post 的系数不

显著，研究结论保持稳健。第二，缩短样本区间。在表 5 列（4）至列（6）中，本文将样本区间缩短至

2014−2018 年，除了列（6）中策略性创新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其他列中 Treat×Post 的系数依然显

著，与基准结果一致。第三，随机抽样。本文还进行了 500 次重复随机抽样，随机抽样估计系数呈

现以零为均值的正态分布，表明本文的模型设定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明显的遗漏解释变量问题，

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②

  
表 5    安慰剂检验

构造虚假政策实施年份 缩短样本区间

（1）lnPatent （2）lnPatenti （3）lnPatentud （4）lnPatent （5）lnPatenti （6）lnPatentud

Treat×Post 0.053 0.018 0.017 0.115*** 0.174*** 0.026

（1.127） （0.418） （0.344） （3.268） （5.546） （0.7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3 506 23 506 23 506 16 912 16 912 16 912

adj. R2 0.210 0.207 0.165 0.161 0.164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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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为了排除该政策对研究结论的

影响，本文将安慰剂检验中的虚假政策实施年份设定为 2015 年。

② 受篇幅限制，本文未报告随机抽样估计系数分布情况，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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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代理变量。本文进一步从企业专利获得的角度来衡量创新

水平。与专利申请相比，专利授予得到了国家相关机构的认可，其数量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

有效创新产出（孟庆斌等，2019）。此外，考虑到专利授予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采用企业

t+1 年及 t+2 年的专利授予总量、发明专利授予量以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予量来重新测

度企业创新水平。第二，更换回归方法。未经对数处理的企业专利数量为离散型变量，且其中存

在较多零值，可能存在非正态分布的问题。本文将企业 t+1 年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数量以及

非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原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使用泊松回归方法重新进行检验。第三，剔

除制度实施当年的样本。由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 2016 年 6 月出台，2016 年数据可能存在一

定噪音，本文删除实施当年的样本观测值重新进行检验。第四，剔除中等进入壁垒的行业样本。

本文以行政垄断行业作为实验组，以竞争性行业中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作为对照组，剔除竞争

性行业中进入壁垒中等的行业，①重新对样本进行检验。第五，排除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在本文

样本区间，2015 年底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干扰。参考刘

斌和赖洁基（2021）的研究，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重点“去产能”的行业主要是钢铁、煤炭等

行业，本文剔除钢铁、煤炭行业样本重新进行检验。上述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②

五、进一步研究

（一）渠道检验

1. 财税扶持机制。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审查标准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定，“不得违

法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和补贴”，“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

钩”。这些审查细则可以有效约束政府干预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有利于改变行政垄断企业依

靠政策优势低效扩张的发展模式，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为了检验制度实施后政府是否减少了对

垄断行业的“输血”式补贴及税收优惠，本文采用企业当年收到政府补助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政府

补贴水平（Subsidy），以所得税费用与息税前利润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税负（EItax）。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1）和列（2），《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获得的

政府补贴水平显著下降，但税负情况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促进

政府补贴中性来激励企业创新。

2. 信贷配给机制。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审查标准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没有对政府干

预企业信贷融资进行明确规制，但其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中指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

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刘斌和赖洁

基（2021）的研究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切断银行的低成本要素供给，促进垄断企业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有助于降低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融资便利

性，倒逼其优化自身产能结构，增强创新能力。为了检验制度实施后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信贷

融资便利性是否下降，本文采用当年企业贷款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贷款水平（Loan），并以

杨兴全、张可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① 在陈斌等（2008）的研究中，第一类是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指数在 7−10 之间）；第二类是进入壁垒中等的行业（进入壁垒指

数在 4−6 之间），包括建筑产品、生物科技、纸与林木产品、机械、房地产管理与开发、电气设备、基础化工、特种化工及化肥、化纤、综合类等

具有一定垄断竞争特征的行业；第三类是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进入壁垒指数在 1−3 之间），包括服装纺织、耐用消费品、食品与主要用品、容

器与包装、酒店餐馆与休闲，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家庭用品、电子设备与仪器等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剔除了第二

类行业，以凸显不同类型行业间的行政垄断属性差异。

② 受篇幅限制，本文未报告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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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和当年贷款额度之差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贷款增量（Dlt_Loan）。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

（3）和列（4），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信贷融资

便利性显著下降。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促进信贷市场中性来提升企业创新

水平。

3. 市场竞争机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有关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审查标准明确指出，“不

得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设置审批程序”，“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

准入和退出条件”。这些要求有助于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激励行政垄断行业内的

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以增加竞争优势，争夺市场份额。为了检验制度实施后市场竞争环境是否发

生变化，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HHI）。同时，考虑到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

竞争地位是企业所在产品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同方面，本文还采用勒纳指数来度量企业竞争地位

（PCM），以更加充分全面地反映市场竞争状态变化。回归结果见表 6 中列（5）和列（6），《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实施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行政垄断行业内的企业竞争加剧且竞争地位有所下

降。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促进市场竞争中性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二）异质性检验

1. 企业产权性质。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获取要素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异，与民营企业相

比，补贴倾斜及融资便利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资源供给，扭曲了要素价格。凭借天然禀赋

优势，国有企业即使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也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也是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

企业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民营企业相比，规制行政垄断对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冲击。

各类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及市场准入退出放开，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依靠禀赋优势建立的生存模

式（康妮和陈林，2017）。因此，国有企业更有动机加快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以

应对规制行政垄断后的竞争加剧问题。为了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不同产权性质企

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差异，本文按照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中列（1）和列（2）。

Treat×Post 的系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在民营企业样本中则不显著。这表明与民营企业

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2. 企业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运营状况与资源配置水平，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其越依赖于政府的“帮扶”。可以预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

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面临融资约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当切断政府对企业的资源倾斜和要素供

给时，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因持续亏损或盈利较低预期而退出市场的可能性较大，这更能倒

逼其努力提高创新水平，以加快构建核心竞争力。为了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不同融

表 6    渠道检验

财税扶持机制 信贷配给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

（1）Subsidy （2）EItax （3）Loan （4）Dlt_Loan （5）HHI （6）PCM

Treat×Post −0.001*** 0.006 −0.009* −0.008* −0.011*** −0.010*

（−3.691） （0.863） （−1.828） （−1.870） （−3.544） （−1.9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3 506 23 506 19 680 19 680 23 506 23 506

adj. R2 0.032 0.031 0.438 0.156 0.269 0.142

  2023 年第 1 期

① 去杠杆政策（“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于 2015 年底出台，2016 年起正式实施。为了排除该政策对渠道检验结果的干扰，本文参考秦海林

和高軼玮（2020）的做法，在信贷配给机制检验中剔除了年度资产负债率大于或等于 65% 的高杠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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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约束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差异，本文采用 SA 指数来测度企业融资约束，按照融资约束水平高

低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中列（3）和列（4）。Treat×Post 的系数在高融资约束组显著为正，在

低融资约束组则不显著。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在融资约束严重的

企业中更加显著。
  

表 7    异质性检验：企业产权性质与融资约束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1）lnPatent （2）lnPatent （3）lnPatent （4）lnPatent

Treat×Post 0.247*** 0.005 0.320*** 0.089

（3.773） （0.055） （4.010） （1.4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 365 15 141 10 518 12 988

adj. R2 0.227 0.203 0.247 0.126
 
 

3. 地区市场化程度。我国市场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品

要素市场的竞争比较充分，各类市场主体所面临的行政性壁垒较弱。这有助于企业合理配置生

产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水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商品要素流通不畅，行业准

入存在壁垒，这不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规

制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行政垄断行为，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为了检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的差异，本文采用王小鲁等

（2019）披露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按照该指数进行分组检验，

结果见表 8 中列（1）和列（2）。Treat×Post 的系数在高市场化程度组不显著，在低市场化程度组则

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更加显著。

4. 行业科技水平。高科技产业的产品属性决定了企业需保持较强的创新活力才能不被淘

汰，这种长期的创新资源投入和积累有助于企业依靠自身创新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和较强的经

营实力。而非高科技行业中的产品同质性较高，企业往往靠价格优势和成本优势进行竞争，对政

策扶持及低成本要素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规制行政垄断对其生存风险的影响相对较大。

为了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科技水平行业中的差异，本文参考

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研究，将样本分为高科技行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

见表 8 中列（3）和列（4）。Treat×Post 的系数在高科技行业不显著，在非高科技行业则显著为正。

这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因行业科技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表 8    异质性检验：地区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科技水平

高市场化程度 低市场化程度 高科技行业 非高科技行业

（1）lnPatent （2）lnPatent （3）lnPatent （4）lnPatent

Treat×Post 0.111 0.367*** 0.007 0.217***

（1.616） （4.033） （0.047） （3.9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9 783 13 723 5 825 17 681

adj. R2 0.210 0.199 0.221 0.212
 
 

杨兴全、张可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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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政策叠加效应检验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为加快培育优势产业、克服市场失灵，我国产业政策存在选择性、特惠

性特征（张莉等，2017）。①而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业政策的密集使用不仅影响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会影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秩序，容易造成企业产能过剩、创新不

足等问题（Boeing，2016）。此外，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给予特定市场主体优惠及扶持，使其拥有竞

争优势，这种做法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所提倡的“尊重市场，竞争优先”理念存在冲突，可能会

削弱《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了深入探究产业政策对《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实施效果的影响，本文借鉴余明桂等（2016）以及张莉等（2017）的做法，收集整理了中央政府

与省级政府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及“十三五”规划文件，确定政策文件中提及的重

点产业，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效果差异。本文采用虚拟变量 IMPg 衡量中

央政策文件中提及的重点产业，如果某一产业为重点产业且在政策实施年份范围内，则 IMPg 赋

值为 1，否则为 0；采用虚拟变量 IMPs 衡量地方政策文件中提及的重点产业，赋值方法同上。本

文借鉴任胜钢等（2019）的方法，设定三重差分项 Treat×Post×IMPg 和 Treat×Post×IMPs，分别检验

中央与地方产业政策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效果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9，Treat×Post×

IMPg 和 Treat×Post×IMPs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产业政策，均会抑

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表 9    产业政策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叠加效应检验

（1）lnPatent （2）lnPatent （3）lnPatent （4）lnPatent

Treat×Post 0.234*** 0.326*** 0.234*** 0.297***

（2.887） （4.175） （2.701） （3.563）

Treat×IMPg −0.038 −0.001

（−0.370） （−0.007）

Post×IMPg 0.143*** 0.170***

（3.431） （4.305）

Treat×Post×IMPg −0.267** −0.309***

（−2.148） （−2.610）

Treat×IMPs −0.052 −0.056

（−0.390） （−0.455）

Post×IMPs 0.175*** 0.176***

（4.185） （4.429）

Treat×Post×IMPs −0.230** −0.216*

（−1.990） （−1.948）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3 506 23 506 23 506 23 506

adj. R2 0.175 0.224 0.176 0.214
 
 

  2023 年第 1 期

① 根据政策实施手段的特点，产业政策可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由政府主导，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促

进特定企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以及产业现代化升级，常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以及低利率贷款等。功能性产业政策则是

指支持产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并为之建立系统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等方面的政策。根据江飞涛

和李晓萍（2010）以及张莉等（2017）研究，我国的重点产业政策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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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正由过去的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制行政垄断，是提升市场运行

效率、促进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

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与竞争性行业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

了行政垄断行业内企业的创新水平，且更多表现为实质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实施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信贷配给和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检验

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以及

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产业政策会削弱《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确立重点行业审查规则，打破市场准入壁垒。行政垄断不利于

市场公平竞争与创新活力释放，也是妨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痛点”和“堵点”。应进一步梳

理和细化重点行业和领域中存在的有碍公平竞争的突出表现形式和认定标准，增强审查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

力。（2）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推动产业政策向“竞争友好”模式转变。传统的选择性、特惠

性产业政策具有限制、扭曲竞争的特征，不仅影响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秩序，还影响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需注重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联动和协调，及时清理和废除违反公平、开

放、透明市场规则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政策向功能化、普惠化转型，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

极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3）增强制度刚性约束，优化地区营商环

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侧面反映了部分

区域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因此，要积极探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地区经

济发展相协调的实施机制，因地制宜，最大程度提升审查效能；同时，在开展审查工作时引入第

三方评估机制，增强对政策制定部门的监督力度，有效规制政府不当干预行为，为优化地区营商

环境提供重要保障。（4）贯彻竞争中性原则，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本文的研究证

实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应减少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非对称

支持，强化相应的竞争中性规则及其监督执行机制，让国有企业作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

竞争，推动其治理模式和经营模式转型，增强国有企业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创新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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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der the special institutional situation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and its subordinate depart-

ments use public power to unfairly restrict and exclude market competition, which will affect the oper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will hinder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and resources, and restrict and distort competi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

prise innovation level.

In order to control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mainta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fair competition,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in June 2016.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the DID metho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administrat-

ive monopoly industry, and it is more manifes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substantive innovation level. The

channel test result shows that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mainl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through government subsidies, credit rationing, and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Further re-

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great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heterogen-

eity test based on the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level shows that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regions

with low marketization process and in enterprises in non-high-tech industries. In addition, industrial policies

will weaken the innovation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factors affect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ac-

tical effe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nd has important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ory reform of monopoly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tem, and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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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1)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insti-

tutional environmen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2)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how the Fair Competi-

tion Review System affects the behavior of micro market subjects.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new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regulat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olicy signific-

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ory reform of monopoly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

standard market system, and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3)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regulat-

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administrative monopoly syste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enterprise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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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green credit and the effective-

ness of green investment efficiency. Third, in regions with a high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a

large numb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with high financing con-

straints, the role of Fintech in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is more obviou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nsights: First, policymakers should

improve the regulation design of Fintech. Seco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integrate Fintech and their own

business. Third, the government of each region should invest more on Fintech infrastructure. Moreover, regu-

lators should create an inclusive and prudent regulatory mechanism for Fintech innovation.

This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a lot of studies focus on the incentive of environ-

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innovation. Howev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is pure market-oriented

factor on green innovation,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green innovation. Second, this paper im-

proves the measurement of Fintech, so that the measurement error is smaller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 is more

reliable. Third, based on the micro banking theory,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Fintech on

green innov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allocation,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post-

loan supervision. Fourt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eterogeneity from region,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and dis-

cusses the effect of Fintech on green innovation from multiple levels.

Key words:  Fintech；  green innovation；  green credit allocation；  green investment efficiency；  pre-

examination and post-supervision of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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